青银高速公路邢台段工程专项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方案

    青岛一银川公路冀鲁界至石家庄段高速公路(以下简称河北青银高速公路)是交通部规划的“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的组成部分，路段全长181公里，计划投资46亿元人民币。工程分布

于邢台市之清河，威县，南宫、新河、宁晋5县(市)境内118公

里，对我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此项工程是河北省“十

五”期间投资最大的交通基础建设项目，对于加快国道干线系统，增进大西北与内地东南沿海省份的社会交流和物资交流，促进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高速公路建设是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之一。高速公路建设中发生的职务犯罪危害十分严重，它不仅是破坏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种突出的腐败现象，而且能够直接导致大量建设资金流失，影响工程质量，对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产生潜在威胁。为有效地防止和减少工程建设中职务犯罪的发生，促进青银高速公路邢台段建设顺利进行努力实现“建优质工程，育优秀干部”的目标，邢台市人民检察院与邢台市交通局商定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活动，并制订专项预防工作方案如下：    

    一、专项预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

    青银高速公路工程建设专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反腐败要坚持“标本

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和“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的要求，积极采取有效预防措施，促进党

风廉政建设制度和各项工程建设管理制度的完善与落，实，促进各种监督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促进工程参建人员规范职务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工程建设中职务犯罪的发生，为保证工程质量和建设资金安全、维护工程管理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服务，努力实现“建优质工程，育优秀干部”的目标，为促进我省经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二、专项预防工作的重点部位与关键环节

    (一)预防单位及其重点部门1、建设单位：2，承包商：3、监理单位：4、市、县交通部门。

    (二)预防的重点环节1、工程招标、投标。2、征地，拆迁。3、工程质量检查、验收。4、工程项目变更设计。5、工程资金管理。6、工程材料采购供应。(三)预防单位在重要管理活动中的基本要求．工程建设管理部门及其各参建单位，特别要加强以下五个方面的管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1、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在工程项目的招投标工作中，必须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按《招投标法》及有关行政．法规所规定的程序办事，用严格的程序堵塞漏洞；加大招投

标的透明度，所有工程必须公开招标，招标信息必须提前在媒体上发布，必须让投标人有足够的时间做好投标准备，必须公开评

标办法，必须公开开标：严格执行准入制，不让有劣迹的施工单

位参与投标。

    2，工程材料采购供应管理。必须防止材料采购供应中出现违规，违法现象，要做到“五个不准”，即不准为建材采购招投标说情，不准为施工单位介绍建筑材料，，不准干预建材采购过  程中的正常监督，不准插手计量支付，不准与采购供应单位乱拉  关系。    

3、工程质量检查，验收管理。加强对监理单位的监督，监理单位及其人员必须认真履行职责．发现质量问题，及时纠正，严肃处理责任人，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监督，施工单位必须完善自检体系，靠自检体系克服在施工中存在的问题，严把质量关．发现工程质量问题，要严肃有关人员的责任。

4，工程项目变更设计管理要认真执行管理处制订的《工程建设管理办法》，严格工程项目变更审批权限，不得随意变更。

    5、工程资金管理。要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财务管理程序，强化资金的监管力度，定期不定期地进行财务检查和专项审计，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切实防止发生贪污、挪用、挤占工程建设资金和不严格按照资金管理程序拨付资金的问题。

6、征地拆迁资金管理。有关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和检察机关，要严格监督征地拆迁资金管理，，确保如期如数发放，防止被贪污、挪用和由此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为工程建设创造良好的周边社会环境。

三、专项预防的主要措施

    (一)深入开展预防教育和法制宣传。

    检察机关要配合工程建设管理部门以及各参建单位采取多种形式举办对各预防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广泛地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廉洁自律的意识，提高干部，职工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具体工作安排如下：·1、每半年，(今年6月30日前，12月30日前)织建设单位、承包商，监理单位、市，、县交通部门有关人员到邢台，隆尧、沙河监狱参观，利用服刑人员现身说法进行警示教育活动。每季度(4月30日前、6月30日前、9月30日前、12月30日前)举办一次法制讲座。6月30日前，邀请省检察院预防处李宪民处长授课。2、要在各预防单位及主要工地统一设立“廉政警示牌”，利用典型案例，宣传挂图举办预防职务犯罪展览。3、青银高速公路邢台段建设专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办公室人员要在6月30日前对青银高速公路邢台段的17个驻地和主要王地进行走访，座谈，认真倾听工程建设管理．部门和参建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对关键部门、关键岗位、关键环节、关键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进一步完善防范措施，强化权力制约，确保各项制度，措施落到实处，l 4、检察机关和各预防单位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台，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青银高速开展预防工作的目的、意义和要求，为专项预防活动创造有利的内外舆论监督环境。

    (二)开展检察建议，预防咨询活动强化工程管理。

    工程建设管理部门以及各斗建单位要切实加强内部管理，对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不断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检察机关要充分运用检察建议，预防咨询促进工程管理部门及其各参建

单位加强管理与监督，保证各项制度的落实。

    1、检察机关要针对有关单位或部门管理、制度上存在的漏洞和问题，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职务犯罪检察建议。受建议单位对检察机关发出的检察建议要认真研究落实措施，及时进行整改，并按时给与回复。

    2、检察机关要主动地为工程建设单位提供预防咨询。高速公路建设管理部门遇有以下情况应当邀请检察机关给予预防咨询；(1)贯彻执行有关新的法律，法规；(2)修改、制定工程管理

重要规章制度；(3)进行重要专项监督检查；（4）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或者严重违约，违规行为；(5)重大工程招投标或者大宗物资采购招投标，(6)发生重大刑事犯罪或者重大经济、民事、行政诉讼。(7)预防单位认为需要提供法律咨询的其他问题。

    市，县检察机关接到高速公路建设管理部门邀请，应当派员给予咨询，并对咨询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适时向预防单位提出咨询建议，对重大问题要同时报告其上级主管部门。

    （三)实施“阳光行动”，强化监督。

    1、实行联合检查督导制度¨市、县两级院预防部门配合公路建设纪检部门每季度坚持对工程沿线监理，施工队伍的廉政建设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行一次检查或抽查，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建议纠正。   

    2、建立重大事项公告制度。高速公路建设管理部门要在“青银网站”开辟重大事项公告网页或者用其它方式，对以下事项进行公示：  (1)工程招投标情况；(2)重大工程设计变更情况；(3)大宗原材料采购的供应商、品种、数量、价格、质量等情况；(4)工程质量检查及验收情况；(5)工程计量支付情况。3、建立违法违纪档案查询制度，推动建筑市场廉政准入制度，检察机关和纪捡监察部门对工程建设管理部门以及各参建单位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进行登记，建立查询档案。犯罪记录保留5年以上；一般违法记录保留1年以上5年以下，其中，承包者、监理单位的记录将向有关资质管理部门及主管单位通报，并且向河北省内重点工程建设管理部门提供查询,推动建筑市场廉政准入制度的建立。4、建立预先警示警告制度。工程建设管理部门以及各参建单位出现以下情况时，，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将以书面形式向其发出预防警示警告通报：(1)发生职务犯罪案件；(2)发生严重违反廉政，制度规定事件或者其他严重违规、违纪、违章事件；(3)出现举报突出，舆论反应强烈；(4)存在其他诱发职务犯罪潜在因素。

    (四)相互配合，认真壹，处违规违纪、违法犯罪案件。

    1、检察机关要在各工程指挥部，主要建筑工地和监理单位设立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要深入辖区建筑工地，向施工人员和驻地群众专门进行司法宣传活动，发动群众积极参与监督。

    2、交通管理部门受理的案件线索，经调查发现有犯罪嫌疑的要及时移送当地检察机关，防止压案不报：对检察机关查办的工程建设中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主动为检察人员介绍有关业务知识、法规和政策，依法为办案提供证据，确保侦查工作顺利进行；检察机关受理的案件线索，经初查不构成犯罪属违规、违纪的应及，时交有关部门处理。(五)加强信息交流，形成预防职务犯罪的合力。市、县检察机关要与同级工程建设管理部门、交通系统纪检监察部门定期召开预防情况分析会议，通报情况，交流信息。检察机关对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要及时进行个案剖析和类案分析，研究犯罪特点、规律和危害．工程建设管理部门、交通系统纪检监察部门要注意从日常管理中发现工程建设中出现的违章违纪或可能发生违法犯罪的倾向性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共同制订预防职务犯罪的办法、措施。

2、共同开展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3、检察机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结合开展“预防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专项活动，推动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严格执法，防止和纠正有关卓位和部门对工程建设吃拿卡要等问题，为维护工程建设正常秩序发挥应有作用。

    四、组织领导    

    为了加强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指导，成立“河北省青银高速公路邢台段建设专项预防职务犯罪办公室”，市检察院副检，

长刘跃凯任主任，邢台市交通局副局长宋天兴、市交通局纪检书记冯英杰任副主任，办公室成员由青银高速公路邢台建设指挥部、市交通局纪检监察室，市检察院预防处人员组成。统一负责

专项预防工作的计划、指导和重大预防活动的组织。办公室地点

设在青银高速公路邢台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

次全体会，遇有重要情况可随时召开会议，可随时召开联席会、

阶段调度会，通报工作情况、总结、部署预防工作。

二00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